附件3：         公租房申请承诺授权书

为申请公租房及相关租赁补贴保障，申请人须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授权：
1.主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公租房及相关租赁补贴保障时所填写的相关情况真实、完整无遗漏，提供的相关证明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2.服从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依据申请人家庭资格条件进行的统一调配、安置。
3.申请人家庭所申报事项发生变化时，一个月内主动向当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报告。
4.如采取不正当手段、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相关情况取得住房保障资格，由当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按规定取消住房保障资格，收回房屋、停发补贴、追缴违规所得，向相关部门通报，并计入不良信用记录，5年内不得申请住房保障。
5.主申请人和所有共同申请人授权住房保障等管理部门对申请人家庭相关信息进行核对、公示（核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户籍、婚姻状况、收入、住房、社保、车辆、企业注册、税务、残疾等级、存款账户、证券、保险），并自愿接受、配合相关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邻里访问、入户调查、组织听证等工作。
6.本承诺授权书以家庭为单位签署，主申请人承诺已获得共同申请人授权，可以代表所有申请人签字同意，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如经信息核对不符合相关要求，则承诺授权终止；如经信息核对符合相关要求，则承诺授权在享受公租房及相关租赁补贴保障期间内有效。家庭成员发生变化或再次申请时重新签署。
请申请人亲笔手抄以下内容：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以上内容，同意签署该承诺授权书。
                                                  
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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